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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信聊天记录对于控、辩双方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证据，这充分体现在质证环节，即出现频

次高但质证存在感低。文章通过相关裁判文书的收集分析，发现实践中微信聊天记录存在质证缺失、质

证不充分、质证采信率低的三大问题，导致微信聊天记录在刑事案件中不能充分发挥其证明力，甚至产

生“冤错案件”。鉴于微信聊天记录的广泛应用，有必要规范其适用条件并健全质证规则。此外，应加

快庭审实质化的进程，推动控辩实力的均衡化，提升辩护质量，将整个质证环节落实，促进该证据的规

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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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for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re both “strange” and “familiar” evi-
dence, which i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cross-examination, that is,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is high 
but the presence of cross-examination is low. The author through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
evant judicial documents, found that in practice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have three dilemma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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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lack of cross-examination, the right of confrontation can not be used sufficiently, low rate 
of admissibility of the results of cross-examination, resulting in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in criminal 
cases can not give full play to its probative value, and even produce “false” cases. In view of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regulate the conditions of its ap-
plication and improve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addition, we should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substan-
tive trial, promote the balance of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stat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fense, 
implement the whole cross-examination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normative application of the ev-
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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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指的是两人或多人在“微信”平台提供的聊天框内进行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等的分享及交流过程中所留下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记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其本身是

一类典型的电子数据证据。本文所提及的质证则指在法官的主持下，以质证意见和庭审询问等形式呈现

的质疑，其目的在于影响法官对于其证明力的判断。国内多数学者聚焦于电子数据证据研究，尤其是证

据属性、取证领域，但未有以质证阶段为核心的研究，少部分学者关注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但多集中于

民事诉讼领域，注重证据在认证阶段的审查。国外学者多将电子数据证据视作整体进行研究，针对网上

聊天记录这一具体类型电子数据证据的研究缺乏。但司法实践中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在刑事案件质证中存

在诸多问题，故本文重点对此进行探究。 

2.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之实践缺陷 

笔者以关键词为组合在庭审公开网，共查找到 2020 年审判年度共 8 场涉及到微信聊天记录质证问题

的直播。此外，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上通过限定关键词，共查询到 2020 审判年度相关裁判文书 628 份，得

到有效样本 536 份，同时，笔者向特定对象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共 30 份。根据质证意见和认证情况，可

总结出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的三类问题，分别为质证缺失、质证不充分、质证采信率低，详述如下。 

2.1. 质证缺失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缺失表现为，文书中针对此类证据没有质证意见和法官认证，直播中则无质证环

节。前述样本直播中，共 1 场未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质证。样本文书中，共有 103 份文书仅在证据列举

部分列出此类证据，未对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明目的以及证据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且在质证和认证部

分均未提及相关信息，因此并未计入本文的有效样本范围内。所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 5 人表示确实存

在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质证过程缺失的情况。 

2.2. 质证不充分 

除质证缺失外，微信聊天记录质证不充分为多数裁判文书的主要问题。详述如下。 
1) 微信聊天记录出示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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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types and amount of evidence related to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表 1. 微信聊天记录相关证据主要类型及数量 

证据类型 裁判文书数量 

聊天记录 439 

聊天记录截图 121 

手机 354 

扣押笔录 67 

提取笔录 102 

检查笔录 146 

鉴定书 48 

光盘 62 
 
“证据开示是质证的前提和基础。”[1]以关键词对裁判文书的证据列举部分进行检索，见上表 1，

其显示出我国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出示的不规范性。从整体看，多数文书未明确微信聊天记录的出示方式。

已明确出示方式的文书，从出示方式看，主要以截图为形式，从出示内容看，仅展示关键部分的文书居

多，未能对原始存储介质进行示证，完整性无法保障。40%的样本文书中微信聊天记录以纸质出示，既未

拷贝微信聊天记录文字或录屏的光盘作为补充，也没有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佐证。 
样本裁判文书中，微信聊天记录很少附带鉴定意见，仅不到 5%的文书中附带鉴定相关证据，且此类

证据的提出主体多为控方。究其原因，其一微信聊天记录与传统电子数据存在差距，即内容部分更接近

于书证或者言辞证据，便于展示，这使得质证时其电子数据的根本属性易被忽略。其二，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多数为轻刑案件，案件事实确凿，当事人亦认罪认罚，微信聊天记录的瑕疵或问题并不影响案件定

罪量刑，当事人缺乏质证意愿。 
样本裁判文书中，微信聊天记录相关笔录证据缺失，根据《刑诉法解释》的规定，电子数据的取证

等环节都应有相应的笔录抑或视频以证明此环节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但上述统计显示仅 25%
的裁判文书中附有提取笔录，27.5%的裁判文书中附有电子证物检查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等。综上，

微信聊天记录的出示不完整，这易于导致辩护方无法有效质证，从而影响案件事实的证明。 
在所回收的问卷中有 27 人表示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往往以截图或者聊天记录的形式出示，在庭上仅有

少部分辩护人会额外要求当场打开手机和微信，就涉及微信主体和聊天记录前后内容现场进行确认，或

者要求出具相关录屏。 
2) 质证时间短、形式单一、角度固化 
前述 7 场有效直播，从质证时间来看，质证过程历时短，在整场庭审中的时间占比低，在 8%至 15%

之间，而微信聊天记录质证时间占比更低，且质证方极少提出异议。从质证角度看，举证方和质证方对

于证据“三性”争议少，多注重聊天记录的内容。从质证形式看，证据以截图的形式呈现，载体为纸、电

脑等，且其多与其他证据一同质证，很少一证一质，质证过程与书证近似，未能体现电子数据特殊之处。 
前述 30 份问卷中，多数人认为从质证角度看，当前大多数案件中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质证仍然停留

在传统证据质证的阶段，仅在少部分特殊案件中会涉及电子数据质证的专业问题，从质证形式来看，当

前认罪认罚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多数案件中电子数据质证对于定罪量刑不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也必然呈

现出一定的形式化特征。 
前述样本文书，可从质证所占篇幅、质证形式、质证角度三个层面对其质证情况进行概述。可将经

过筛选的文书样本进一步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有微信聊天记录质证意见，占比约为 19%，其二为有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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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聊天记录认证情况，占比 10%，其三为既有质证意见，又有认证情况，占比 22%，剩下的部分为两

者皆无，但在列举证据时对于证明目的和形式等相关信息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相关内容在裁判文书中所占篇幅极低。在样本裁判文书中，上述三类文书总占比

为 51%，其中多数文书，质证部分所占篇幅为全篇 5%以下，微信聊天记录的质证在质证部分中所占分量

低于 20%，微信聊天记录在其中所占比重主要依赖于质证意见详细与否。在已筛选过的样本数据中，368
份裁判文书中对质证环节进行了简短的模式化总结，如“上述证据已经过举证和质证，证据合法有效”2、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 等。部分案件对证据所属种类进行简要展示。部分列举如表 2。 
从质证的角度看，电信诈骗案件中，微信聊天记录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明具有密切关系，应为质证

的重要部分，但辩方往往将质证的焦点置于量刑方面，对于控方所提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默认。在

深入质证的文书中，也往往侧重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的关联性，忽视主体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很

少以技术规则为切入点质证。从质证的形式看，多数以书证、物证等传统形式出现，50%的样本裁判文书

中微信聊天记录在质证过程中地位不明确，25%的文书中为书证的形式，仅 20%的文书中为电子证据形

式，未能呈现其作为电子数据的特点。即使是完整呈现的电子数据，质证时也未能在设备上进行有效和

充分的质证。 
 
Table 2. The WeChat chatting records cross-examination situation 
表 2. 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质证情况 

案号 案件涉及相关证据 质证环节相关表述 证据的归类 出示方式 

(2020)吉 0721 刑

初 348 号 

微信聊天记录、交易明细、扣押

决定书、扣押清单、电子数据勘

验检查工作记录、手机 
无 书证 打印为 

纸质 

(2021)赣 0302 刑

初 150 号 
微信聊天记录、扣押笔录、搜查

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手机 无 未明确 未明确 

(2020)渝 0106 刑

初 1028 号 
手机、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

提取笔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有辩护意见，集中于从量刑

情节方面减轻量刑方面 电子数据 打印为 
纸质 

(2020)苏 0113 刑

初 129 号 

扣押决定书及清单、手机、电子

数据提取笔录、微信聊天记录、

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南京市公安

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电

子数据检查笔录(含话术、聊天记

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 

罗瑞军与张家坚之间的微信

聊天记录不能证明罗瑞军主

观上明知出借账号用于诈骗 
电子数据 未明确 

(2021)陕 0303 刑

初 171 号 

扣押清单及照片、电子数据提取

笔录及照片、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照片、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网

络安全保卫大队金公(网安)勘
(2021)028 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

录及检查笔录、提取固定及封存

电子证据清单、勘验检查照片记

录表、手机 

辩护人提出上述证据的提取

不符合最高检、最高法的相

关规定，被告人、辩护人提

交的上述网页截图等证据，

提取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关于电子数据收集、提取

的主体资格的规定，且所收

集的证据来源不明，依据上

述法律规定。 

电子数据 
打印为纸

质以及其

他方式 

2.3. 质证意见采信率低 

在双方已经进行了充分质证的情形下，存在辩方意见采信率低的情况。已收集的样本裁判文书中仅

 

 

2裁判文书网(2020)苏 0114 刑初 388 号刑事判决书。 
3裁判文书网(2021)湘 1028 刑初 16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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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案件中辩方的质证意见被采信，下文主要分析文书中质证意见未被采信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两种情

形，第一类为质证意见本身并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规定。第二类为质证意

见十分零散，未形成强有力的证据组合，在法官看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根据

所发放的问卷显示，24 人认为采信率低主要还是在于辩护方所提出的质证意见质量不高，律师本身对于

电子数据特征不够了解。综上，质证不到位是质证采信率低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其一质证角度错误，其

二为所提证据不符合规定，最终无法形成一个足以击破控方壁垒的证据组合，导致质证不够有力，详情

将于下文展开论述。 

3.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缺陷之生成机理 

3.1. 对微信聊天记录认识不足 

微信聊天记录本质属性为电子数据，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取证时应专业化，具备一定取证资质和权

限。对于律师而言，则要求质证具有专业性，其不仅要了解电子数据的提取过程，且应熟练运用帮助审

查电子数据的相关软件和设备。但当下未经培训的法律从业人员无法满足此种要求。因此出现了实践中

技术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自说自话”，仅能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提供意见的情形。4 总的来说，法律从业

人员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认识尚且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性质及特点不明晰 
法律从业人员对于微信聊天记录的性质及特点认识不足是前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微信聊天

记录根据内容性质不同可划分为不同类的证据。《电子数据规定》第 1 条将电子数据划分为四种基本类

型 5，微信聊天记录属于即时通讯的一种，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第二类与第四类出现了交叉。尽管内容

的大小和占用空间往往受到限制，但即时通信输送的内容已经包含了诸如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多种

电子文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规定中仅止步于“即时通讯”的简单分类，无法满足微信聊天记

录所承载信息及审查需求。例如实践中，公诉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往往不加区分，但语音、文字等不同

的微信聊天记录形式存在诸多差异，泛化适用会使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存在疏漏。(2020)苏 0113 刑初

129 号裁判文书中以微信语音聊天记录为质证对象，并出具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证据的鉴定书 6，对被告人

与此微信账号的关联性进行同一认定，但其他文书中则并无此类区分。因此应当基于微信聊天记录性质，

进行进一步划分。 
微信聊天记录主要有以下几种重要特点，其一易于删除。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常见的电子数据，可由

发送信息及收取信息的人自行删除，难以恢复，难以增改。其二具有隐私性，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本身作

为一种网络证据，尽管其具有易于留痕以及可向网络服务商等中立第三方调查取证的特点，但由于相关

法律的限制，其真实性的证明具有相应的限制。其三，具有较强时效性。使用终端的记录会被手机进行

自行清理。其四，信息价值密度低，对于内容的完整性要求高。微信聊天记录文字和语音部分多数情况

无明显指向和重点。只有上下文内容完整，才可保证信息提取的正确性。其五，形式多样，微信聊天记

录证据可以囊括多种呈现形式的内容。其具有电子固定和记录的特征，因此与言词证据之间存在模糊地

带，根据《电子数据规定》“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辩

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数据”，由于两者边界的模糊性，此两种证据面临着难以区分的困境。 
2) 功能认识阙如 

 

 

4参见刘品新：《当网络犯罪“牵手”电子证据》，https://mp.weixin.qq.com/s/mKdeYziRp1D_6rrcQNNltw (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

3 月 24 日)。 
5《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6裁判文书网(2020)苏 0113 刑初 129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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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实践问题的产生也与忽视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电子数据证据功能定位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据

常被视作言词证据，从而忽视其作为电子数据所特有的主体身份验证问题，也即涉及主体的关联性问题。

而这一问题则与电子数据证据基于功能所做的划分密切相关，即电子数据应当由数据电文证据、附属信

息证据、关联痕迹证据所组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三者的关系可以简单描述为，数据电文代表聊天

记录的内容，附属信息则指聊天记录在生成、存储、传输、修改等过程中所引起的相关记录的变动[2]，
关联痕迹证据则指因生成、存储、传递、修改、增删数据电文而导致的电子环境新产生的相关痕迹[3]。
进一步细化，附属信息证据可用于证实登录地点以证明账号与使用主体之间关系，关联痕迹证据可用于

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在手机上存储时所留下的信息。三类证据相互辅助方能实现电子证据的还原式审查，

证明设备操纵的人、时、地进而解决主体身份认证问题，但是实践中，微信聊天记录的示证形式等方面

限制都使得上述后两种数据的质证陷入困境。因此有必要规范微信聊天记录质证对基于前述功能定位所

产生的相关证据的重视。 

3.2. 缺乏微信聊天记录指引性规范 

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指引性规范的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电子数据规范中关于此类的规

定不够清晰，尽管电子数据已经具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但视角主要为取证、认证，未对电子

数据的质证做出明确的规范，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强调质证的相关文件中，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所占篇幅

亦有限，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其二微信聊天记录为数不多的相关规定中，其主要审查规则也从属

于电子数据证据审查的相关规定，例如 2018 年的《人民检察院公诉人举证质证工作指引》对于质证的实

体和程序部分做出了相应的规范，但是该质证工作指引针对所有种类的证据，从而致使微信聊天记录证

据缺乏审查规则指引，质证不够细致，质证不成体系。这难免使控辩双方在质证过程中忽视微信聊天记

录证据的前述特性，从而在质证过程中表现出前述的质证方法单一、质证角度固化的问题，与传统证据

相比缺乏差异性，质证内容单一如“微信聊天记录不够完整”7、“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提取过程不合法”8、

“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案件事实无关”9 等。 

3.3.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程序虚化 

1) 控辩双方实力不均衡 
控辩双方实力不均衡是导致辩方很少提出质证意见，以及质证意见很少被采纳的原因之一，而这种

实力上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控辩双方技术实力的不对等。地位的不对等主要表

现为当下的庭审仍然呈现出以侦查为中心的形式，法院对于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有一种天然的信赖感，

这一点可以体现在样本裁判文书中，法院通常会在控方证据列举完毕后在其后加一句以上证据已经举证

质证，证据确实充分，也可以体现在辩方质证意见极低的采信率。同时双方在技术实力层面的不对等则

主要表现在被告人、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的知识水平、技术设备、技术团队等多方面硬件配置是远远不

如控方，这也导致辩方在电子数据的取证、举证、质证方面存在阻碍，难以提出有意义的、成体系的、从

技术角度出发的质证意见，从而导致其质证意见很难被法官采纳。综上，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

管哪一类电子数据在实践适用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证据偏在的现象。 
2) 辩护消极效果差 
由上文样本文书可知，庭审中实际上存在着法庭辩论“无效化”情形。在本文的样本裁判文书中很

难判断是否存在无效辩护的情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消极辩护。这种情况广泛的存在于样本文书中，而

 

 

7裁判文书网(2019)苏 1003 刑初 810 号刑事判决书。 
8裁判文书网(2021)陕 0303 刑初 171 号刑事判决书。 
9裁判文书网(2021)苏 0113 刑初 129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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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被告人自我辩护、雇佣律师辩护亦或是法律援助辩护。当然这只是一种合理怀疑，不排除被告人

要求律师如此或者说确实证据确凿，无质证意见可提的情形，尤其是在轻刑案件中。但长此以往，庭审

难免虚化。之所以存在消极辩护，与辩护人的能力以及态度密切相关，对于文书中多数的被告人自我辩

护和法律援助辩护而言，能力不足和没有动力积极辩护是为主要原因。 
3) 微信聊天记录文书说理无法展开 
根据《关于裁判文书说理的意见》第六条 10，上文提及多数样本都不符合充分说理的标准。笔者认为

文书写作说理无法展开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结合前述庭审直播可知，除了重大的刑事案件，庭审环

节质证十分简单，质证时长短，因此在撰写裁判文书时也就表述简单，只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简要列

举即可。其二案件过多，法官撰写裁判文书精力不足，只能对说理部分进行阉割。其三部分地区法官的

裁判文书不会说理，一些法官因个体理论水平以及传统思维的桎梏，认证时难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论证思

路[4]。 

4. 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缺陷之补救措施 

4.1. 严格区分微信聊天记录与传统证据 

首先，在健全微信聊天记录质证规则之前，法律法规需要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包

括其主要内容，以及与微信转账记录和微信红包等的区分。其中首要的是对以电子化形式存储的言词证

据和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进行明确的区分。“案件发生过程中，案件的信息、案件的痕迹散落在物质空间

当中可能形成实物证据，而案件信息、案件的痕迹散落到人的脑海当中，被人的脑海所感知、记忆、存

储后进行陈述，就可能形成言词证据。”[5]因此可以“在案件发生过程当中形成”这一时间特征为主要

区分标准。回归《电子数据规定》对于电子数据证据的界定，其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形式特征和关联

性要求，以与案件事实的关联为核心。因此强调前述时间特征的标准，也就要求对此两种证据的界分回

到对证据最初的形成机理和状态的考察上。 

4.2. 健全微信聊天记录质证规则 

应从整体和局部全面考虑构建微信聊天记录质证的指引性规则。在整体上，微信聊天记录质证应注

重以下三点，其一获取原始数据准确的复制件。刑事诉讼中控方常以摘要截图或者打印文本的形式出示，

进行质证。在这种情形下，质证方难以有效质证，因此质证方要积极主动地申请获取完整的原始数据准

确复制件。其二要主动获取对原始数据本身访问和分析的机会或者得到控方对原始数据的分析记录。其

三开示完整的数据，实践中控方在进行质证时总是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挑选，使聊天记录偏向一方，因

此应当要求证据完整的出示，保障质证方的权利，从而使质证角度得以丰富。如样本裁判文书中仅(2021)
陕 0303 刑初 171 号文书中提及“被告人、辩护人提交的上述网页截图等证据，提取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

定中关于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的主体资格的规定，且所收集的证据来源不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11 
在局部上，基于微信聊天记录性质、特点、功能的不同，应在司法实践中对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分类

适用。针对文字类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质证时应侧重于完整性，以聊天记录的真实、连续为审查标准。

针对语音类微信聊天记录证据，除前述审查标准外，也应当关注语音主体与微信账号所有者的同一性问

题。针对视频类、网络链接记录类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不能仅对下载后的图片、文件进行审查，也应

审查该图片、文件、音频是否是从涉案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打开的，应当确认打开链接前后的微信聊天记

 

 

10《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裁判文书应当结合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庭调查核实证

据等情况，重点针对裁判认定的事实或者事实争点进行释法说理。采用动态化的语言描述辩方质证意见、证据采信及认证过程说理

透彻是裁判文书充分说理的标准”。 
11裁判文书网(2021)陕 0303 刑初 17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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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内容及打开网络链接及相应文本文件的录屏。 
从质证的技术路线而言，在质证的位阶上，微信聊天记录与关键事实之间的关系应居于首位，其次

是微信聊天记录本身。在质证的方法上，审查微信聊天记录本身应当将鉴定意见、电子数据、来源(笔录)
视为一体进行聚焦式质证，其质证结构应是数据、来源(笔录)和被害人陈述相结合。其中“微信聊天记录”

证据为主，来源(笔录)以及其他证据加以辅助。在质证的内容上，应当着重关注关联性问题，聚焦于以下

两个核心，其一网络终端设备的实际操控者，其二为设备操控者与网络账号注册人之间的关系[6]，以组

建一个证据组合或体系为目标。有学者指出“仅仅在某人的计算机中发现了表明该人存在犯罪嫌疑的文

件并不足以表明该人有罪”[7]。因此，也应当通过与传统证据的结合加以补强。 

4.3. 推进微信聊天记录质证实质化 

首先，保障辩护的有效性。“有效法律帮助的含义可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适格而称职的律师；

二是充分而有针对性的辩护准备；三是经与委托人协商形成的适当辩护思路和辩护策略；四是富有成效

的辩护手段和操作方式”[8]。保障尽职辩护的同时，明确不尽职辩护的标准以及法律后果。对于刑事案

件普通程序而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护环节是必须环节，此过程中应保障律师充分行使其会见权、阅卷

权以及申请收集和调取证据的权利。 
其次，应推动控辩双方实力的均衡化，其一控方在证据开示时，应尽量保证证据出示的完整性和全

面性。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应及时出示。尤其是对于一些侦查机关所进行的数据分析，应给予辩方

访问及利用的权利，减少控辩双方在技术实力方面的差距。其二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确保法庭调查确

实有效，裁判当庭作出。在质证环节，为确保有效质证，应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支持辩方加强庭

前准备，以保证庭审中辩方有效地发表质证意见”[9]。 
再次，建立一套对刑事庭审的实质化程度进行科学评估的体系，以此考察刑事普通程序庭审中不同

环节的实质化程度。这套体系的建立可以借鉴“法治指数”[10]。根据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内涵对其设定分

层的标准，第一层为审判主体、审判规则、审判对象；第二层则主要为证据的调查、举证、质证情况；第

三层为证人是否出庭作证，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参与庭审的情况，法庭辩论阶段双方是否进行了有效的

交叉询问等等。将庭审实质化具象，推进其发展。 
最后，于裁判文书而言，一方面，坚持繁简适度，控辩平等原则。法官应当对案件进行分类，对于案

情复杂、涉案证据多以及证据存疑或者事实存疑的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说理论证。在裁判文书的写作过

程中，对于辩方的部分意见和证据也应当如实表述，以此显示控辩对立、法官居中的地位。另一方面，

证据审查部分则应做到严格、公开。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于证据的认证进行详细、具体阐述，将“说

理”部分公开。这要求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认证时，严格将相关的证据规则作为标准，以证据的合法性、

关联性、客观性为标准进行符合逻辑和客观事实的审查。 

5. 结语 

本案以含“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裁判文书为对象进行了探究。发现实践中确

实存在“微信聊天记录”证据质证无效和质证不规范的情况，究其原因，对于电子数据认识不足显而易

见，而庭审虚置以及对于程序和证据的忽视才是根本因素。笔者沿此线索提出了对应的两条解决路径。

此外，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存在一些问题。以裁判文书为基础的研究有诸多弊端，其一数据收集途

径有限。裁判文书网和庭审直播网所能提供的材料有限、不完整，并非一手资料，存有局限性。其二在

处理数据时仍停留在对数据进行叙述的阶段，具有主观色彩[11]。其三，本篇文章中筛选后样本数量过少，

局限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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